
　
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
甘政发 〔２０１９〕６２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
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与市州

及省直管县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有关部门,中

央在甘有关单位:
现将 «甘肃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与市州及省直

管县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甘肃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

　　 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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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

省与市州及省直管县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

为落实 «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

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»(国发 〔２０１９〕２１号)要

求,结合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基本原则

(一)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.调动省与市县政府积极

性,稳定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总体格局,巩

固增值税等收入划分改革成果.

(二)实行更加均衡合理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.按照深化增

值税改革、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的要求,在保持留抵退税省与市县

分担比例不变的基础上,合理调整优化省市县分担办法.

(三)逐步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.按照中央部署,及时调整

完善地方税税制,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,增强市县应对更大规模

减税降费的能力.

二、主要改革措施

(一)保持增值税省与市县分享比例稳定.«甘肃省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省与市州及省直管县增值税

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»(甘政发 〔２０１６〕５４号)确定的２—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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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过渡期到期后,继续保持省与市州及省直管县增值税分享比例

不变,即增值税中央分享５０％后,地方分享５０％中,金融保险

业改征增值税、中国铁路总公司及部分分支机构缴纳的改征增值

税分配地方部分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筑安装改征增值税全部为

省级收入 (下同),其他增值税省级分享１５％,市州及所属省直

管县、兰州新区分享３５％.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,引导市县因

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,鼓励市县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,

增强市县财政 “造血”功能,营造主动有为、竞相发展、实干兴

业的环境.

(二)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.按照中央部署,

建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,结合财政收入形势确定退税规

模,在保持中央与地方 “五五”分担比例不变的前提下,地方负

担的部分中,省级全部分享的增值税行业对应的留抵退税全部由

省级负担.其他行业对应的留抵退税,企业所在地先负担的

１５％部分,由省与市县按增值税收入分享比重分别负担,即:省

级负担４􀆰５％,市州及所属省直管县、兰州新区负担１０􀆰５％;其

余３５％部分由省与市县按上一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分担,具体

执行时,省与市县统一按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先行垫付,垫付与

应分担部分差额由省财政年终与市县财政清算.具体办法由省财

政厅另行制定.

(三)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.按照中央部署,

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,将部分在生产 (进口)环节征收的现行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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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,拓展收入来源,改善

消费环境.中央先期划归地方的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

等品目的消费税增量部分,暂定为省级收入.根据中央其他品目

消费税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情况,再统筹研究确定省与市县消费税

收入分享办法.

三、工作要求

省财政厅要加强对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,

抓紧制定调整退税分担机制具体实施办法.省税务局等单位要全

力配合改革,协助做好对各市县各行业改革落实及实施情况的跟

踪监测.省财政厅要会同省税务局等单位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,

防止人为干预税收、突击做大税收划转基数.各地要结合实际,

健全机制,明确责任,协同配合,严肃查处干预企业经营、操纵

税源分布、地方市场保护等违规行为,防止为了短期和局部利

益,搞违规政策洼地,确保改革顺利推进.

本方案确定的省与市州及省直管县收入划分改革措施到位

后,各市州要结合本地实际,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州与区市财政

管理体制,理顺收入划分关系,均衡市州与区市财力,促进基本

公共服务均等化.

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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